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延川县境内的清涧河作为黄河支流，受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影响，黄河流域水污染加剧，威胁生态环境、地下水及人体健康，保护黄河水质至关重要。当前延川县城污水管网不完善，部分污水直排河道，现有污水处理厂因管网滞后无法实现污水全收集，影响居民生活与县域生态。延川县城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二期）项目涉河部分建设处于延川水文站上下游各 20km 河道管理范围内，在取得对水文测站有管理权限的流域管理机构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方可建设。
水文监测是水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收集水文资料的重要手段，而水文资料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资料，也是防汛抗旱、防凌、调水调沙和水资源调度、水质监测的基本依据，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水文站是水文工作的基础单位，在其上下游修建工程有可能对其水文监测和所收集的水文资料产生影响。
本次技术服务内容为延川县城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二期）项目影响延川水文站水文监测分析评价报告。
二、编制依据
（一）主要依据规范规程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位观测标准》GB/T 50138；
（3）《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 50179；
（4）《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GB/T 50159；
（5）《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
（6）《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GB/T 41368；
（7）《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 50707-2011；
（8）《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
（9）《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10）《水文测量规范》SL 58；
（11）《水文调查规范》SL 196；
（12）《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
（13）《水文资料整编规范》SL/T 247-2020；
（14）《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T 278-2020；
（15）《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1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17）《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准》SL/T 276-2022；
（18）《降水量观测规范》SL 21；
（19）《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SL/T 34；
（20）《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SL 104；
（21）《水质采样技术规程》SL 187；
（22）《水文巡测规范》SL 195；
（23）《水文基础设施及技术装备管理规范》SL/T 415；
（24）《水文测站考证技术规范》SL 742；
（25）《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96；
（26）《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2013。
（27）其它有关规范和规定。
（二）依据主要批文及技术报告
（1）《延川县城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二期）项目初步设计》；
（2）《延川县城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二期）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报告》批复；
三、编制范围与要求
服务范围：前期的数据整理并分析，外业调查、作业设计、建设规模总体布局、成果编制与报批服务等。
编制要求：依据项目任务，按照区域自然条件，合理确定方案技术。
四、成果说明
水文评价报告（纸质版）、水文评价报告（电子版）、相关部门审查批复意见
五、最高限价要求
最高限价40.6万元
六、踏勘现场（响应供应商自行踏勘）
1．响应供应商根据需要对实施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响应供应商获取须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响应供应商自己承担。
2．采购人向响应供应商提供有关现场的资料和数据，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响应供应商利用的资料。采购人对响应供应商由此而作出的推论、理解和结论概不负责。
3．响应供应商及其人员经过采购人的允许，可为踏勘目的进入采购人的工程现场，但响应供应商及其人员不得因此使采购人及其人员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响应供应商并应对由此次踏勘现场而造成的死亡、人生伤害、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任何其他损失、损害和引起的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4．如果响应供应商认为需再次进行现场踏勘，采购人应予以支持，费用自理。
七、售后服务承诺
1.为确保服务质量及与采购人沟通联络，成交供应商须设置专职主管，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采购人日常业务联系。
2.成交供应商须主动接受采购人的指导、检查、监督及协调。
3.成交供应商制定并履行现场服务承诺，在项目建设期间按照项目进展及时完善设计工作。
八、验收要求
1、通过甲方组织的评审会评审方式验收。
2、超出签订合同时约定的内容，如增加内容、修改和调整内容等，都不属于工作任务范围内，需重新委托。
3、因甲方原因推迟或延误验收时间，由甲方与乙方进行协商，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九、工期要求
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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